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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537 

議題研析 

一、 題目：從 823中南部水患省思流域綜合治理之問題 

二、所涉法律： 

    (一)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 

(二)國土計畫法、區域計畫法、都市計畫法 

三、探討研析 

臺灣因為山多陡峭，溪流湍急短促，每年皆有颱風豪雨

等災難來襲，加上全球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極端暴雨，各地的

水患越趨頻繁，所造成的損失越來越慘重。為解決水患問

題，民國 95年行政院通過「水患治理特別條例」（業於 103

年 1月 26日廢止），以特別預算編列 8年 1，160億進行「易

淹水地區水患治理計畫」（102 年到期），嗣於 103 年 1 月

立法院又通過「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」，以「特別預算」

編列 6 年 660 億做後續治水工作。然今（107）年 8 月下旬

中南部連續多日暴雨造成許多地區嚴重淹水，災情超乎想

像。外界質疑，政府投入龐大的治水預算，似乎治水成效有

限。然客觀而言，中南部在治水後區域排水之承受雨量，確

實已大幅提高，故此次水患，顯示水利工程手段之侷限。 

「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」第 1條提出推動流域總體治

理要「以國土規劃、綜合治水、立體防洪及流域治理等方式

進行水患防治工作」，然實務預算之重點仍放在排內水、阻

外水以及防暴潮的工程，對於非工程的行政管理及非結構性

措施之運用，並未重視，故難以達到治水之綜效，檢視我國

在推動流域綜合治理之問題，略為： 

 (一)河川流域管轄事權分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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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我國河川流域管理機制，並非以整體流域專責機關

進行管理，治水分工極度繁複，係以中央為主管治水之事

權，又依業務性質分散在不同部會掌管，區分為農業體系(農

業委員會、水保局、林務局、縣市政府農業單位)、水利體

系(經濟部水利署、縣市政府工務局或水利單位)、都市防洪

體系(內政部營建署、縣市政府工務局或都市計畫與城鄉發

展單位)，不僅跨部會且位階不一。 

(二)治理策略偏向排水硬體設計 

目前流域治理策略主要針對河川主流與支流進行水利

工程整治，包含上游野溪治理、都市雨水下水道系統等，係

以排水第一為導向設計，對於外水部分多採取隔離策略，為

了達到有效的防洪效果，主要針對河川、水系進行所謂的「防

洪治水」工程，其中包含築河堤、疏洪道、防水閘門、河道

疏浚等硬體工程，目的在建立一套強大的排水系統，透過各

種水路管道將都市中的內水往外送，在第一時間將洪水排

出、排除。相對地，立體治水的滯洪概念，如海綿城市、滯

洪池、洪泛區劃設及管制等，因推動上較為困難，難成為優

先的施政重點。 

(三)空間規劃對「水患防治」與「水資源利用」之整合不足 

透過國土規劃以保障穩定的水資源供給並防治水患，應

為都市及區域規劃之重要議題。然過去我國國土規劃都是以

提升土地開發利用、高度發展產業經濟為重心，治水或水源

供應反淪為配角，因此，許多地方有過度開發或超限使用問

題，部分易受災地區甚至仍規劃為高密度開發地區，加重水

患及供水之問題。 

近年來都市計畫或區域規劃面向中，雖已開始重視水資

源管理，將治水或用水的供應視為規劃議題中之限制條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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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在都市發展為主軸下，與水資源管理有關的洪泛區、堤線

調整、建成區與新發展區土地使用管制的檢討與調整，有難

以落實之困境。相較於國際間，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的挑

戰，提出「因地制宜、與水共生」的空間治理思維，推動「還

地於河」的作法，我國現行的空間規劃制度及國土計畫法等

相關管制法令，在水資源以及都市洪災議題的因應與整合機

制，尚有不足。 

 (四)減災所採之非結構式策略及公共參與機制仍待加強 

過去我國的減災政策大都著重於「結構式」的政策取

向，強調以工程技術解決天然災害對於生命與財產造成的威

脅。然而，近年來愈來愈多的災難管理學者認為唯有從「非

結構式」的途徑才能降低天然災害的威脅。以流域綜合治理

而言，除了透過水利署區域排水與河川治理之相關計畫進行

結構性與工程性的整治外，相關非結構性行政管理之配套措

施，如都市發展策略、國土保育規範、法規系統、決策支援

體系、都市對災害的承受力、恢復與轉變機制、保險與財務

獎勵機制等調適策略，未能同時推動，致大幅削弱結構性治

理策略的執行與預期效益。這些非結構式方法的形成與推

動，需要居民與官方的相互合作，因此新的水患治理概念非

常強調民眾參與機制。 

四、建議事項 

(一)為解決「流域特定區域計畫」缺乏部會組織協調聯繫，造成

土地管理與流域管理上各機關所產生的衝突與重疊問題，建

議推動流域治理平台機制，明確規範各級政府之權責分工與

合作架構。 

(二) 檢視 823 中南部嚴重淹水地區的狀況，並非全然是治水工

程不足所致，因此，建議應重新賦予流域綜合治水之發展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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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與推動思維，據此建構工程與非工程方式之跨流域或跨轄

區之治理推動平台。例如，透過平台促成縮短流域綜合治理

計畫之用地變更時程，以及加速相關業務的執行、協調、整

合和推動。 

 (三)依據國土空間治理之「水患防治」與「水資源利用」整合

思維，檢討現行流域綜合治理計畫，據以推動河川全流域之

出流管制及土地開發利用或變更使用計畫，作為後續相關治

理計畫之規劃設計參考。 

（四）鑑於各地區所遭遇水患的主要原因不同，其成因可能多元

且複雜，無法單憑水利工程手段解決，因此，建議防減災及

治理方法，應納入工程外之其他非結構式策略，並配合各地

區需求彈性調整，以達防治水患之綜效。 

（五）面對極端氣候的環境，抗洪防災是全民必須面對的課題。

因此，在水資源保育、生態環境保育與水災防治的議題上，

重視民眾參與已是世界潮流，建議政府應建立獎勵機制，鼓

勵民眾參與，使得治水策略的形成，能貼近社區的尺度，以

找到最符合在地、有效的與水共生的措施方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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